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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《預防及遏止恐怖主義犯罪》

法案  

理由陳述  

1. 習慣上稱為 “恐怖主義 ”的犯罪行

為，基於其所造成的損失浩大，所採用的

手法層出不窮，既複雜又精密，且具跨國

性的特點，自二十世紀起，無論在國際上

抑或各國內部，均認同有需要加強預防及

遏止恐怖主義的機制。  

2. 恐怖主義通常在犯罪組織的架構

內進行，除嚴重侵犯法律所保護的人類的

基本價值，例如生命、身體完整性及人身

自由  (這些都是人類尊嚴之所在 ) 外，還

威脅到社會的安寧。  

3. 在國際層面，一直有提醒各國及各

地區必須使各自的法律互相配合及設立

相應的機制，加強司法協助及情報交流。

今天人們均承認要成功打擊恐怖主義是

有賴建立一套以國際合作及各國分擔責

任為基礎的統一國際策略。  

4. 有關打擊恐怖主義的國際文書主



2 
 

要 有 一 九 九 九 年 十 二 月 九 日 於 紐 約 通

過，並於二零零二年四月十日生效的《制

止向恐怖主義提供資助的國際公約》，該

公約定出預防及遏止取得可鼓勵及促使

恐怖主義活動的財政資源的方法。  

5. 另外，二零零一年九月二十八日的

聯合國安全理事會第 1373 號決議亦規定

各國有義務打擊恐怖主義及一切有助恐

怖主義活動的方法，尤其是向其提供資

助。  

6. 於二零零零年十一月十五日在巴

勒莫通過的、二零零三年九月二十三日經

中華人民共和國批准的《聯合國打擊跨國

有組織犯罪公約》，定出預防及遏止與有

組織犯罪有關的金融活動的規定。  

7. 此外，還有“打擊清洗黑錢財務行

動特別組織”（法文縮寫為 GAFI，英文

縮寫為 FATF）於二零零一年十月三十一

日制定，並於二零零四年十月二十二日修

訂的“關於向恐怖主義提供資助的九項

特別建議”。  

8. 因此，有需要使澳門的法律體系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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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上述國際文書，使能更有效打擊威脅國

內及國際和平 (安寧及安全 )的恐怖主義犯

罪。  

9. 事實上，澳門《刑法典》已訂定及

處罰 “恐怖組織 ”犯罪 (第二百八十九條 )及

“恐怖主義 ”犯罪 (第二百九十條 )。  

10. 然而，上述罪狀所保護的法益是

內部的公共安寧，即確保居民有條件在澳

門特別行政區的保護下安寧及安全地生

活，並確保該等條件維持不變。  

11. 恐怖組織指二人或二人以上的集

合，其在協同下行動，目的係藉�實施第

二百八十九條第二款所指的犯罪 (侵犯生

命、身體完整性或人身自由；妨害運輸安

全及通訊安全；故意產生公共危險；破

壞；有使用核能、火器、爆炸性物質或爆

炸裝置、燃燒工具，又或有使用設有陷阱

的包裹或信件而作出的犯罪 )，以暴力阻

止、變更或顛覆已在澳門確立的政治、經

濟或社會制度的運作，或迫使公共當局作

出一行為、放棄作出一行為或容忍他人作

出一行為，又或威嚇某些人、某人群或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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般居民者。  

12. 具有與恐怖組織犯罪的意圖而作

出上述犯罪者，同樣實施了恐怖主義犯

罪。  

13. 為使澳門的法律配合國際文書，

必須將恐怖主義定為犯罪，藉此保護內部

的公共安寧及國際的公共安寧，並透過保

護所有人及國家或國際組織免受在澳門

特別行政區內或澳門特別行政區外實施

的恐怖襲擊，以預防及遏止 “國際恐怖主

義 ”。  

14. 另一方面，急需完善及提高監管

經濟活動，尤其是經濟金融活動的預防性

規定的效力，以便有效打擊“資助恐怖主

義”行為。 

15. 雖然考慮到恐怖主義犯罪的性

質，相關的刑法規定應納入《刑法典》內，

一如其他大陸法系國家的做法，但現決定

採用單行法律加以規範是有其理由的。 

16. 這樣做一方面能加快立法進度，

另一方面可有效解決關於國際恐怖主義

的規定的系統性安排問題，以及國際社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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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求規範的法人的刑事責任問題，這些都

不屬不可解決的問題。 

17. 然而，採用單行法律的立法方式

必須謹慎考慮及解決該單行法律與刑法

制度的基礎原則的配合，以及處理相關事

宜的規定的連貫性和一致性的問題。 

18. 因此，將所有與打擊恐怖主義活

動有關的刑法規定納入本法案內，並加入

《刑法典》的相關規定是適當的，以期具

備一個針對恐怖主義的整體和統一的制

度。 

19. 事實上，如部分恐怖主義行為由

單行法律規範，而另一些則保留在《刑法

典》內，這將難以令人理解。因為，這樣

做不但難以協調各項規定，而且以不同方

式處理類似事宜在理論上及刑事政策上

均難以解釋，這有別於保護不同法益的要

求。當中，尤其難以說明對量刑及法人的

刑事責任訂定不同的制度。 

20. 因此，本法案規範所有恐怖主義

行為，包括“內部” 恐怖主義行為及針

對其他國家或地區的“國際”恐怖主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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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為。這樣做可避免存在不同的規定，且

在規定的連貫性和協調性方面必定有好

處，從而有利於解釋和適用法律。 

21. 本法案藉著擴大澳門刑法在空間

上的適用範圍，明確規定澳門特區在下列

情況下有義務保護中國及其國民免受恐

怖襲擊的損害：恐怖主義犯罪是針對中國

的利益而作出，且行為人為澳門特區居民

或被發現身在澳門特別行政區〔法案第三

條（二）項（１）分項〕。 

22. 考慮到透過將針對澳門特區機關

或居民的恐怖主義行為定罪及處罰而欲

保護的澳門內部利益，在遵守國家或內部

利益原則下，維持《刑法典》規定的絕對

跨地域管轄權準則〔法案第三條（一）項〕。 

23. 就在澳門以外作出的針對外國國

家機關或國際組織的恐怖主義犯罪，訂定

了相對或限制性跨地域管轄權準則：澳門

的法律除適用於符合《刑法典》第五條第

一款 c項(一)、(二)及(三)分項所指要件且

行為人為澳門居民的情況外，將適用於行

為人被發現身在澳門特區，且不能被送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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予另一地區或國家的情況〔法案第三條

（二）項（２）分項〕。 

24. 至於恐怖組織及恐怖主義犯罪的

典型結構安排，應遵守《刑法典》採用的

模式所依循的邏輯性及一致性的要求。該

模式能滿足國際文書所定的要求，以及合

乎合法性原則所要求的技術嚴謹性和明

確性。 

25. 關於“恐怖主義”犯罪的規定的

結構方面，保持了《刑法典》所採用的模

式，尤其是關於恐怖主義行為被定性為

“傾向性犯罪” （原因是“實施犯罪及

對法益構成特別危險的情況是行為人的

特別意向所致”）的要素方面，但是，有

必要考慮當今的犯罪現狀作出一些修改。 

26. 在列舉構成犯罪的工具或基礎

時，有意加入刑法尚未將之定為罪狀的一

些行為，例如“研究或發展生物武器或化

學武器” 〔第四條第一款（五）項〕、妨

害“資訊”通訊安全的犯罪〔第四條第一

款（二）項〕和涉及使用“生物或化學”

武器的犯罪〔第四條第一款（六）項〕。



8 
 

另外，亦關注到儘量消除刑法規定在解釋

及協調上的困難，故特別考慮到犯罪競合

的問題，尤其是恐怖主義犯罪與《刑法典》

第二百九十九條規定的“破壞”犯罪（僅

限於“意圖破壞、變更或顛覆已在澳門確

立之政治、經濟或社會制度”的情況）之

間可能出現的競合問題。 

27. 另外，法案加入了一項旨在加強

對公共安寧這一法益的保護的規定，要求

就犯罪事實是否嚴重損害法益作出具體

評估（第四條第一款最後部分）。 

28. 為回應國際建議，法案將“資助

恐怖主義”犯罪作獨立規範（第七條），

以及將恐怖主義犯罪的“預備行為”定

罪（第六條第三款）。相信司法見解對將

預備行為定罪的規定進行解釋時，僅會將

之適用於那些有理由對有關規定擬保護

的法益事先作“雙重”保障的情況。 

29. 最後，在遵守國際文書所建議的

量刑模式下，法案重申適用於可特別減輕

刑罰或不予處罰的情況的制度，並維持刑

法對“悔過者”的重視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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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0. 法案第九條之所以規定了附加

刑，是基於恐怖主義行為對社會構成的特

別危險性。在附加刑方面，法案採用了《刑

法典》的標準，規定附加刑僅在法官考慮

行為人在該事實中的過錯程度後方可適

用，儘管有關刑罰亦應具備一般預防之目

的。 

31. 跟其他屬大陸法系的國家的刑法

制度類似，適宜在附加刑中加入澳門《刑

事訴訟法典》第二百六十三條第二款所規

定的適用於“訴訟程序之暫時中止”的

“強制命令”機制，以便法官訂定最能符

合具體情況及有關預防犯罪要求的強制

命令或行為規則。 

32. 法案第八條對“煽動恐怖主義”

行為加以處罰，但必須強調該行為不能與

“教唆”此一特別犯罪形式混淆。 

33. 本法案建議的法人的刑事責任制

度（第十條），與《預防及遏止清洗黑錢

犯罪》法案所建議的制度相同。 

34. 隨著經濟一體化而產生的技術及

高科技的通訊設備，以及金融體系的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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點，通常會被恐怖主義犯罪份子利用，從

而輕易獲得經濟財政資源。 

35. 因此，必須設立預防、查明及制

止向恐怖主義活動提供資助的行為的監

察機制，而參與該機制者應包括所進行的

業務特別容易被利用作為資助恐怖主義

活動的途徑的人員和實體，以及具備識別

及監控有關活動的知識和技術的人員和

實體。 

36. 為此，準用適用於預防及遏止清

洗黑錢活動的預防制度。 

37. 希望透過將設立的預防制度，能

達致如國際組織的建議，對清洗黑錢和資

助恐怖主義等活動作整體及統一處理的

目的。 

38. 最後，法案廢止了《刑法典》內

關於恐怖主義犯罪的規定，以及修改了關

於刑法在空間上的適用的規定。 

39. 另外，亦對《刑事訴訟法典》作

出修改，以便將法典內訂明適用於恐怖主

義及暴力罪行的特別規定，同時適用於本

法律所規定的各種犯罪。 


